
阳食安办〔2024〕 7号

阳城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阳 城 县 公 安 局
阳 城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阳城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阳 城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文件

阳城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阳城县公安局 阳城县农业农村局

阳城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派出所、基层市场监管所、各肉类产品违法

犯罪专项整治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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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阳城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阳 城 县 公 安 局

阳 城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阳城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5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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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晋城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晋城市公安局、晋城

市农业农村局、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严厉

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市

食安委办〔2024〕7号，以下简称《通知》），为进一步强化我县肉类

产品监管，规范肉类产品市场秩序，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践行“四个最

严”要求，落实各级食安委 202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风险意识，全面整治肉类产品领域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和漠视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肉

类产品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目标任务

以生猪、肉牛、肉羊、肉鸡及其肉类产品为重点，深挖肉类产

品违法犯罪源头线索，对畜禽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肉及肉制

品生产经营全链条开展专项整治，坚决斩断非法屠宰、加工、销

售链条。通过查处一批重点案件、关停一批违法经营主体、惩处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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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切实规范从业者生产经营行为，健全肉类产品质量安全长

效监管机制，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

三、组织机构

成立阳城县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

组，由县食安办主任任组长，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单位相关业务

股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

场监管局。（详见附件1）
领导小组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全面领导和统筹调度，综合

研判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风险、重大问题、重点案件，指

导专项整治工作开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专项整治行动日常

各项工作。

四、整治重点

（（一一））畜禽养殖环节畜禽养殖环节。。紧盯生猪、肉牛、肉羊、肉鸡等养殖集

中的地区，以及群众举报多等风险问题隐患易发多发地区，重点

关注兽药来源是否合法；是否采购使用兽用原料药、医用原料药

和化学中间体；是否如实、完整填写农产品生产记录或《养殖场

（户）兽药使用记录》；是否存在饲养过程中违法喂食非食用物

质，使用“瘦肉精”等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违

法行为；是否按规定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是否存在销

售、随意弃置病死畜禽的违法行为等。

（（二二））屠宰和无害化处理环节屠宰和无害化处理环节。。重点关注是否严格实施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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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和肉品品质检验，代宰企业是否“只收费不检验”；是否出厂

销售未经检验检疫动物产品；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无害化处理病

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是否收购、经营病死畜禽；是否存在注

水、注药或注入其他物质行为。检查辖区内是否存在私屠滥宰

行为；检查无害化处理场是否按规定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

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是否存在病死畜禽被“调包”等违法行为。

（（三三））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重点关注生产经营者是否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建立并实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机制；是否按规定查验国产畜禽产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明；是否按规定查验进口肉类产品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合格证明；是否使用或销售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

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是否以其他畜禽产品生产假冒牛（羊、

驴）肉制品；是否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否存在

因冷链中断导致肉品变质；是否存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制假贩

假、以次充好等。

五、主要措施

（（一一））督促落实主体责任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1.督促养殖企业落实好休药期制度，严格按照规定做好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出栏

检疫申报。（责任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2.督促屠宰企业切实履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格

落实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疫病防控管理制度。（责任单

-- 5



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3.督促无害化处理企业收集车辆配备车载定位系统，全程记

录运输轨迹。（责任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4.督促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健全责任体系，制定完善风险管

控清单，全面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责任单

位：县市场监管局）

5.组织开展肉类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公开承诺活动。（责任单

位：县食安办牵头，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县市场监管局配合）

（（二二））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强化风险隐患排查

6.深化肉类产品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对畜禽养殖、屠宰、无

害化处理等企业和主体开展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深入

查找风险隐患，逐一治理销号。（责任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7.对肉制品生产主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按照“一企

（坊）一档”建立肉制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治理台账。（责任单位：

县市场监管局）

（（三三））强化畜禽养殖强化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屠宰加工、、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监督检查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监督检查

8.加大对养殖企业的抽查频次；健全完善畜禽屠宰企业监督检

查制度，加强日常检查和飞行检查，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问题。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9.创新监管方式，运用无害化处理监管信息系统，推动实施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信息化监管。鼓励县级畜牧兽医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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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害化处理场派驻官方兽医，不断健全监管长效机制。（责任

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四四））强化肉制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肉制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10.按照省市场监管局制定的《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

查要点表》和《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工作指南》对肉制

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11.对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县市场监

管局对辖区内肉制品生产者、销售者、餐饮服务者开展飞行检

查；配合省市场监管局“双随机”对我县肉制品生产企业开展体

系检查。（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12.加大肉类产品监督抽检力度。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年度抽

检计划开展肉类产品监督抽检。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肉类产品，

按照“五个到位”要求开展核查处置。（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五五））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13.建立问题线索清单。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分类归集

12315投诉举报、隐患排查、监督检查、明查暗访、舆情监测情况，

建立问题线索清单（附件 3），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形成工作闭

环。（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县市场监管局）

14.加强执法力度。对已经确认的各类问题线索，循线深挖、

严打彻查，坚决处置到位，确保风险可控、隐患消除；依法依规查

处各类违法案件，落实“处罚到人”要求，涉嫌犯罪的及时依法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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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

（（六六））营造社会共治氛围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15.协调有关媒体，开设专项整治宣传专栏，及时宣传整治成

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责任单位：县食安

办牵头，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县市场

监管局配合）

16.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责任单位：县食安办牵头，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配合）

17.加强信用监管，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机

制，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18.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食品

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

《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责任单位：县

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

六、工作保障

（（一一））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组织领导。。县食安办要提高政治站位，确保思想

统一，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等部

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充分研究，明确至少

一项亟待治理的突出问题，细化工作分工，压实监管责任。

（（二二））强化工作调度强化工作调度。。建立“周报送、双月会商调度”工作机

制。公安、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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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与本条线有关的数据信息，于每周五前按附件要求途径报

送《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违规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

（附件 2）及《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问题线索

清单》（附件 3）。每双月组织召开一次风险会商暨工作调度会

议，领导小组通报工作情况，传达工作要求，对重大风险隐患和

突出问题排查处置调度指导，各相关单位要在会上交流工作进

展情况，综合研判风险，解决重点问题。

（（三三））强化协同联动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

间的联合执法、涉案物品处置等合作。加强行刑衔接，农业农村

和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涉嫌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侦办案件中发现的重大肉

类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及时通报同级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

门，并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商请协助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

执法联动；公安机关商请提供检验结论、认定意见以及对涉案物

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协助的，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市场

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予以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整理食

品类投诉举报，每周五前推送至县食安办。同时，要从严控制问

题线索和隐患信息知悉范围，把握宣传报道时效度，对内以通报

警示为主，对外以正面宣传为主，防止舆情炒作。

（（四四））强化评议考核强化评议考核。。县食安办将肉类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情

况纳入 2024年食品安全评议考核。在专项行动结束后对各部门

工作进行集中评议，发现的典型案例、问题线索清单报送情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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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议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

表扬；对专项整治不扎实、不深入的单位和部门，将运用“三书一

函”制度督促加大整改力度；对工作明显滞后、整治力度不够、执

法办案不力的，将在调度会上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

定组织约谈和督促整改。

请县公安局、农业农村、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

局于2024年11月20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送至县食安办。

联系人:
县 公 安 局 茹慧贤 13513568522
县农业农村局 张建锋 13834313382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茹贺军 13934065450
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协调股 张雪芳 0356-4221626

食品股 赵小宇 0356-4238619
餐饮股 陈 琳 0356-4239138
食安办 陈鲜霞 0356-4238619
消保市场股 赵丽娟 0356-4237291

附件：1.阳城县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2.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

3.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问题线索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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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阳城县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崔晓利 县食安办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上官国强 县食安办副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段晋阳 县公安局副局长

陈建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树斌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党组成员

成 员：吉向锋 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队长

毕育红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专职副队长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动监股股长

董建军 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协调股股长

柳末万 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股股长

韩海峰 县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

陈鲜霞 县市场监管局食安办负责人

燕学锋 县市场监管局消保市场股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柳末万（兼）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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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周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内容

强化监管
执法

加强制度
机制建设

提升宣传
实效

项 目

接到举报（起）

查实举报（起）

涉案物品（吨）

涉案货值（万元）

罚没金额（万元）

曝光案件（件）

追究责任（人）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案件（件）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涉案肉品（吨）

打击使用“瘦肉精”违法案件（件）

打击使用“瘦肉精”涉案肉品（吨）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违法案件（件）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涉案肉品（吨）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品案件（件）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涉案肉品（吨）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违法案件（件）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涉案肉品（吨）

抓获犯罪嫌疑人（人）

刑事立案（起）

出台落实专项行动有关文件（个）

出台相关制度机制（个）

开展重点宣传活动（个）

曝光违法主体（家）

曝光典型案例（个）

制作手册、海报、图集、视频等宣传产品（个）

数量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请县公安局汇总全县有关情况，并于每周五报送本清单至市公安局和县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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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门（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严厉打击
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周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内容

强化监管
执法

加强制度
机制建设

提升宣传
实效

项 目

接到举报（起）

查实举报（起）

行政执法立案（起）

涉案物品（吨）

涉案货值（万元）

罚没金额（万元）

曝光案件（件）

追究责任（人）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件）

捣毁私屠滥宰窝点案件（件）

捣毁私屠滥宰窝点涉案肉品（吨）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案件（件）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涉案肉品（吨）

打击使用“瘦肉精”违法案件（件）

打击使用“瘦肉精”涉案肉品（吨）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违法案件（件）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涉案肉品（吨）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品案件（件）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涉案肉品（吨）

排查养殖户（家次）

排查屠宰户（家次）

排查无害化处理厂（家次）

出台落实专项行动有关文件（个）

出台相关制度机制（个）

开展重点宣传活动（个）

曝光违法主体（家）

曝光典型案例（个）

制作手册、海报、图集、视频等宣传产品（个）

数量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请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汇总全县有关情况，并于每周五报送本清单至市农业农
村局和县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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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周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内容

强化监管
执法

加强制度
机制建设

提升宣传
实效

项 目

接到举报（起）

查实举报（起）

行政执法立案（起）

涉案物品（吨）

涉案货值（万元）

罚没金额（万元）

曝光案件（件）

追究责任（人）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件）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违法案件（件）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涉案肉品（吨）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违法案件（件）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涉案肉品（吨）

风险隐患排查（家次）

监督检查（家次）

出台落实专项行动有关文件（个）

出台相关制度机制（个）

开展重点宣传活动（个）

曝光违法主体（家）

曝光典型案例（个）

制作手册、海报、图集、视频等宣传产品（个）

数量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请县市场监管局按业务条线分别统计相关数据，并于每周五前报送本清单至市局对口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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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农业农村部门（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严厉打击

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
问题线索清单（周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线索来源 问题描述 处置情况 备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1.线索来源分为：投诉举报、风险隐患排查、监督检查、明查暗访、舆情监测。

2.处置情况分为：责令整改、行政立案、移送公安机关等。

3.请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汇总全县有关情况，并于每周五前报送本清单

至市农业农村局和县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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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问题线索清单（周报）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线索来源 问题描述 处置情况 备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1.线索来源分为：投诉举报、风险隐患排查、监督检查、明查暗访、舆情监测。

2.处置情况分为：责令整改、行政立案、移送公安机关等。

3.请县市场监管局按业务条线分别统计相关数据，并于每周五前报送本清单至

市局对口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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